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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紀律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  
常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I. 就紀律人員的下列事宜向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

長官提供意見和建議：  
 

(a) 有關決定職系、職級和薪俸結構事宜，包括開設和取消各

職系和職級的原則和措施；  
 
(b) 個別職系的薪俸水平和結構；  
 
(c) 對各項工作進行評值，以釐定薪俸及服務條件；  
 
(d) 除薪金以外，其他與訂定薪酬有關的服務條件和福利；  
 
(e) 評估特為紀律人員而設的津貼水平和領取津貼的資格；  
 
(f) 影響紀律人員而又須因應首長級公務員薪級起點以下的

公務員薪俸定期全面檢討制度而加以特別考慮的事宜；  
 
(g) 薪酬相當於首長級公務員薪級起點或以上的各職系和職

級人員的每年增薪；  
 
(h) 開設薪酬相當於首長級公務員薪級起點或以上的各職系和

職級的常額職位；  
 
(i) 使管職雙方能討論紀常會職權範圍以內事項的諮詢制度

和程序；  
 
(j) 紀常會是否有需要委託他人或自行對本身權限以內事項進

行特別或定期的檢討；以及  
 
(k) 行政長官交付紀常會考慮的事項，或紀常會認為屬本身職

權範圍以內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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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如非應行政長官的特別要求，紀常會不會就各紀律部隊首長的

薪俸及服務條件作出建議。  
 
III. 紀常會應透過各小組委員會運作：即警務人員小組委員會、一

般紀律人員小組委員會、廉政公署人員小組委員會及紀常會所

設立的其他小組委員會。遞交紀常會的所有建議書，均會先交

由小組委員會研究，並由小組委員會負責各自制訂有關建議。

紀常會將監察小組委員會的工作，通過其建議（紀常會如認為

有需要，亦可作出修訂），及向行政長官呈交建議。  
 
IV. 紀常會將選派一至兩名成員，加入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參與

每年的薪酬趨勢調查工作。  
 
V. 各紀律部隊首長可共同或各自將有關紀律部隊薪俸及服務條件

的一切事項提交紀常會處理。此外，警察評議會、紀律部隊評

議會及廉政公署職員協商委員會的管方及職方，均可共同或各

自把有關事項，提交紀常會。  
 
VI. 紀常會將充分考慮各項其認為須予注意的公眾利益，包括財政

及經濟因素。  
 
VII. 紀常會不會考慮個別人員的事項，或牽涉委任、晉升或紀律處

分事項。  
 
VIII. 紀常會可根據日後的經驗，考慮應否修訂其職權範圍。如有需

要，應建議適當的更改。  
 
IX. 紀常會透過屬下各小組委員會執行職權時，會確保可給予足夠

機會，讓職方協會和政府當局發表意見。紀常會如認為有關事

宜涉及其他團體的直接利益，亦可透過小組委員會接受其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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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紀律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  
常務委員會成員  

 
 

主席  

范鴻齡議員，SBS， JP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八日起暫時停止履行上述公職）  

張震遠先生， JP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八日起署理主席）  

小組委員會主席  

黃美春女士， JP （一般紀律人員小組委員會）  

張震遠先生， JP （廉政公署人員小組委員會）  

蔣麗婉女士  （警務人員小組委員會）  

成員  

陳富強先生  

陳詠儀女士  

鄺樂彬先生  （任期至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葉國謙議員，GBS， JP  

利子厚先生  

林文傑先生，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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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成員  
 
 

一般紀律人員小組委員會  

黃美春女士， JP（主席）  

陳富強先生  

陳詠儀女士  

張震遠先生， JP 

鄺樂彬先生  （任期至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葉國謙議員，GBS， JP   

利子厚先生  
 
 

廉政公署人員小組委員會  

張震遠先生， JP （主席）  

陳詠儀女士  （由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起）  

蔣麗婉女士  

葉國謙議員，GBS， JP   

林文傑先生， JP 

黃美春女士， JP 
 
 

警務人員小組委員會  

蔣麗婉女士  （主席）  

陳富強先生  

陳詠儀女士  

鄺樂彬先生  （任期至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利子厚先生  

林文傑先生，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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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接獲的意見書 

（由二零零七年十二月至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紀常會收到以下團體／人士的意見書：  
 
懲教署  

� 懲教署署長  
� 懲教事務職員協會  
� 香港政府華員會懲教署工藝教導員分會  
� 香港政府華員會懲教署工藝導師分會   
� 香港懲教署懲教助理總會   
� 個別人員  
 

香港海關  

� 海關關長  
� 香港海關官員協會  
� 香港政府華員會海關關員級分會  
� 香港海關人員總會   
� 香港海關關員工會   
� 香港海關高級官員協會   
� 個別人員  
 
消防處  

� 消防處處長  
� 香港消防控制組職員會   
� 香港消防處救護員會  
� 香港消防救護主任協會  
� 香港消防處職工總會  
� 香港消防主任協會  
� 個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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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飛行服務隊  

� 政府飛行服務隊總監 

� 政府飛行服務隊空勤主任協會 

� 政府飛行服務隊飛機工程師會 

� 政府飛行服務隊飛機技術員工會 

� 政府飛行服務隊機師工會 

� 個別人員 

 

香港警務處 

� 警務處處長 

� 警察評議會職方 

� 個別人員（包括前警務處人員） 

 

入境事務處 

� 入境事務處處長 

� 香港入境事務助理員工會 

� 香港入境事務處人員協會 

� 香港入境處員佐級總會 

� 入境事務主任協會 

 

廉政公署  

� 廉政專員 

� 廉政公署社區關係處員工代表 

� 廉政公署部門職系委員會 

� 廉政公署執行處員工代表 

 

其他 

� 紀律部隊評議會（職方） 

� 政府紀律部隊人員總工會  

� 香港政府華員會  

� 香港政府華員會紀律部隊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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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紀常會委員訪問各紀律部隊一覽表  
 
懲教署 

� 二零零八年三月一日訪問赤柱監獄 
� 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六日訪問蔴埔坪監獄和塘福中心 
 

香港海關 

� 二零零八年一月十一日訪問落馬州管制站和海關毒品調查科 
�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五日訪問港口及海域科、稅收及一般調查科

和版權及商標調查科 
 
消防處 

� 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五日訪問救援訓練中心、尖沙咀消防局和

中區滅火輪消防局 
� 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訪問新建設課和消防通訊中心，並參

觀流動指揮車 
 
政府飛行服務隊 

� 二零零八年一月四日訪問政府飛行服務隊總部，並參觀索罟群

島拯救行動演習 
 
香港警務處 

�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六日訪問灣仔警署 
�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三十日訪問警察機動部隊總部 
� 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一日訪問刑事總部 
� 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七日訪問警察學院 
� 二零零八年五月九日訪問水警總部 
 
入境事務處 

� 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六日訪問羅湖管制站和馬頭角羈留中心 
� 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九日訪問港口管制科和調查分科 
 
廉政公署 

� 二零零八年一月十七日訪問執行處 
� 二零零八年二月十五日訪問防止貪污處和社區關係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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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一般紀律人員薪級表 
（由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起）  

一般紀律人員  
（ 員佐級） 薪級表 

一般紀律人員  
（ 主任級） 薪級表 

一般紀律人員  
（ 指揮官級） 薪級表 

支薪點 元 支薪點 元 支薪點 元 

      
27 29,365  38 97,545  4 181,450  
26 28,525  37 93,765    

25 27,665  36 89,995   (151,200)# 

24 26,870  35 86,630   (146,950)* 
23 26,185  34 83,420  3 142,700  
22 25,460  33 80,430    
21 24,760  32 77,625   (130,300)# 
20 24,105  31 74,845   (126,500)* 
19 23,465  30 72,135  2 122,700  
18 22,815  29 69,540    
17 22,150  28 66,985   (113,150)# 
16 21,540  27 64,585   (109,700)* 
15 20,940  26 62,225  1 106,400 
14 20,340  25 59,885    
13 19,745  24 57,770    
12 19,150  23 55,675    
11 18,565  22 53,645    
10 17,980  21 51,850    
9 17,415  20 50,170    
8 16,830  19 48,320    
7 16,250  18 46,585    
6 15,750  17 44,665    
5 15,100  16 42,750    
4 14,685  15 40,810    
3 14,275  14 38,895    
2  13,860  13  37,030    
1 13,480  12 35,165    

 1a  13,105  11 33,455    
  10 31,845    
  9 30,280    
  8 28,705    
  7 27,155    
  6 25,620    
  5 24,050    
  4 22,690    
  3 21,620    
  2 20,540    
  1 19,665    
  1a  18,820    
  1b  18,010    
  1c  17,240    
  1d  16,500    

註 
(1) * 代表在該職級完成兩年服務後的增薪額。   
(2) # 代表再完成三年服務後第二次的增薪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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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務人員薪級表 
（由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起）   

 
支薪點 元  支薪點 元 

     
35 48,320  59 202,000 
34 46,585    
33 44,665   (172,000)* 
32 42,785  58 166,900 
31 40,900    
30 39,070   (151,200)# 

29 37,265   (146,950)* 
28 35,495  57 142,700 
27 33,720    
26 32,255   (130,300)# 
25 31,285   (126,500)* 
24 30,370  56 122,700 
23 29,460    
22 28,785   (113,150)# 
21 28,065   (109,700)* 
20 27,330  55 106,400 
19 26,635    
18 25,895  54 97,545 
17 25,170  53 93,765 
16 24,475  52 89,995 
15 23,805  51 86,630 
14 23,125  50 83,420 
13 22,470  49 80,430 
12 21,835  48 77,625 
11 21,305  47 74,845 
10 20,590  46 72,135 
9 19,975  45 69,540 
8 19,360  44 66,985 
7 18,805  43 64,585 
6 18,230  42 62,225 
5 17,695  41 59,885 
4 17,180  40 57,770 
3 16,655  39 55,675 
2 16,160  38 53,645 
1 15,690  37 51,850 
1a 15,235  36 50,170 

 
註 

(1) 警務人員薪級表第 55-59 點屬於首長級。  
(2) * 代表在該職級完成兩年服務後的增薪額。  
(3) # 代表再完成三年服務後第二次的增薪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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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人員薪級表 
（由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起）   

 

支薪點 元  支薪點 元 

     
    (172,000)* 

29  53,740   48 166,900  
28  51,160     
27  48,145    (151,200)# 

26  46,685    (146,950)* 
25  44,545   47 142,700  
24  42,335     
23  40,170    (130,300)# 
22  37,995    (126,500)* 
21  35,810   46  122,700  
20  34,140     
19  32,480    (113,150)# 
18  31,105    (109,700)* 
17  29,730   45 106,400 
16  28,350     
15  27,310   44  97,545  
14  26,965   43  93,765  
13  26,265   42  89,995  
12  25,550   41  86,630  
11  24,180   40  83,420  
10  22,815   39  80,370  
9  21,550   38  77,580  
8  20,305   37  74,775  
7  19,050   36  72,060  
6  17,730   35  69,240  
5  16,410   34  66,660  
4  15,100   33  64,055  
3  14,550   32  61,485  
2  13,995   31  58,875  
1 13,490  30  56,295  

 
 
註 

(1) 廉政公署人員薪級表第 3 點和第 15 點均不是薪酬遞增點。  
(2) 廉政公署人員薪級表第 45 – 48 點屬於首長級。  
(3) * 代表在該職級完成兩年服務後的增薪額。  
(4) # 代表再完成三年服務後第二次的增薪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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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懲教署紀律人員職系和職級 
 

職級 薪級表（2008 年 4 月 1 日） 職位數目 佔總數百分比 

首長級   《一般紀律人員（指揮官級）薪級》   

懲教署署長 
第 4 點 

181,450 元 
1 0.02% 

懲教署副署長 
第 3 點 

142,700 元 – 151,200 元 
1 0.02% 

懲教署助理署長 
第 2 點 

122,700 元 – 130,300 元 
4 0.07% 

總經理(懲教署工業組) 
第 1 點 

106,400 元 – 113,150 元 
1 0.02% 

懲教事務總監督 
第 1 點 

106,400 元 – 113,150 元 
2 0.03% 

小計 9 0.16% 
懲教主任/懲教事務監督職系（主任級）   《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 

懲教事務高級監督 
第 36 至 38 點 

89,995 元 – 97,545 元 
12 0.20% 

懲教事務監督 
第 32 至 35 點 

77,625 元 – 86,630 元 
37 0.62% 

總懲教主任 
第 26 至 31 點 

62,225 元 – 74,845 元 
62 1.04% 

高級懲教主任 
第 21 至 25 點 

51,850 元 – 59,885 元 
223 3.75% 

懲教主任 
第 5 至 20 點 

24,050 元 – 50,170 元 
613 10.32% 

 小計 947 15.93% 
工業主任（懲教事務）職系（主任級）   《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 

懲教事務監督 
（工業組） 

第 32 至 35 點 
77,625 元 – 86,630 元 

3 0.05% 

總工業主任 
（懲教事務） 

第 26 至 31 點 
62,225 元 – 74,845 元 

9 0.15% 

高級工業主任 
（懲教事務） 

第 21 至 25 點 
51,850 元 – 59,885 元 

21 0.35% 

工業主任（懲教事務） 
第 5 至 20 點 

24,050 元 – 50,170 元 
23 0.39% 

小計 56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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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級 薪級表（2008 年 4 月 1 日） 職位數目 佔總數百分比 

工藝導師（懲教事務）職系（主任級）   《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 

工藝導師（懲教事務） 
第 4 至 13 點 

22,690 元 – 37,030 元 
111 1.87% 

小計 111 1.87% 
懲教助理職系（員佐級）   《一般紀律人員（員佐級）薪級》 

一級懲教助理 
第 14 至 27 點 

元 20,340 – 29,365 元 
1 868 31.45% 

二級懲教助理 
第 2 至 13 點 

13,860 元 – 19,745 元 
2 778 46.77% 

小計 4 646 78.22% 
工藝教導員（懲教事務）職系（員佐級）   《一般紀律人員（員佐級）薪級》 

工藝教導員 
（懲教事務） 

第 3 至 19 點 
14,275 元 – 23,465 元 

171 2.88% 

小計 171 2.88% 
總計 5 940 100% 

 

 
註 

(1) 上述職位數目為截至 2008 年 1 月 1 日的已開設職位數目。  
(2) 因四捨五入關係，百分率的總和可能不等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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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 

懲教署工作量指標示例  
 

工作量指標 1988 年 1998 年 2006 年 2007 年

每日羈留囚犯平均數目 9 230 10 066 10 303 9 987 

收容率（%） 不適用 115% 108.2% 102.8%

參加懲教署工業組管理的工業生產工作的 
囚犯每日平均數目 

6 711 5 553 6 277 5 856 

懲教署工業組管理的工業生產或服務的巿值

（百萬元） 
178.7 422.8 398.9 412.4 

參加重新融入社會暨監管計劃的囚犯及所員

每日平均數目 
不適用 2 001 1 544 1 570 

接受懲教教育（包括職業訓練）的青少年囚犯

及所員每日平均數目 
不適用 994 820 786 

善後監管個案數目 不適用 3 359 2 748 2 899 

心理輔導及福利服務晤談及探訪次數 34 354 68 727 177 979 171 858

 

 
資料來源：管制人員報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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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 

懲教署非首長級職級 

建議薪級表 
 

職級 現行薪級表 建議薪級表 

懲教助理職系   《一般紀律人員（員佐級）薪級》 

二級懲教助理 

第 2 至 13 點(註 1) 
另加兩個長期服務增薪點，

即一般紀律人員（員佐級）薪級

第 14 及 15 點（在所屬職級服務

滿 18 年及 25 年後，可分別獲得

一個增薪點） 

第 2 至 14 點(註 1) 
另加四個長期服務增薪點，

即一般紀律人員（員佐級）薪級

第 15、16、17 及 18 點（在所

屬職級服務滿 12 年、18 年、

24 年及 30 年後，可分別獲得

一個增薪點） 

一級懲教助理 第 14 至 27 點 第 15 至 29 點(註 3)  

懲教主任/懲教事務監督職系   《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 

懲教主任 第 5 至 20 點(註 2) 第 5 至 21 點(註 4) 

高級懲教主任 第 21 至 25 點 第 22 至 26 點 

總懲教主任 第 26 至 31 點 第 27 至 32 點 

懲教事務監督 第 32 至 35 點 第 33 至 36 點 

懲教事務高級監督 第 36 至 38 點 第 37 至 39 點(註 3) 

工藝教導員（懲教事務）職系   《一般紀律人員（員佐級）薪級》 

工藝教導員（懲教事務） 第 3 至 19 點 第 3 至 20 點 

工藝導師（懲教事務）職系   《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 

工藝導師（懲教事務） 第 4 至 13 點 第 4 至 14 點 

工業主任（懲教事務）職系   《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 

工業主任（懲教事務） 第 5 至 20 點(註 2) 第 5 至 21 點(註 4) 

高級工業主任（懲教事務） 第 21 至 25 點 第 22 至 26 點 

總工業主任（懲教事務） 第 26 至 31 點 第 27 至 32 點 

懲教事務監督（工業組） 第 32 至 35 點 第 33 至 36 點 
 
 

註  
(1) 二級懲教助理現時設有兩個跳薪點，即服務滿一年的人員可獲一個跳薪點，服務滿五年並通過

升級考試的人員可再獲一個跳薪點。  
(2) 懲教主任及工業主任（懲教事務）現時在完成一年服務後可獲一個跳薪點。  
(3) 一般紀律人員（員佐級）薪級第 28 點和第 29 點，以及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第 39 點

為建議的新增支薪點。  
(4) 除註（ 2）所述的跳薪點外，現建議就懲教主任及工業主任（懲教事務）職級另加兩個跳薪點，

即懲教主任及工業主任（懲教事務）在服務滿五年及八年並通過升級考試後，可分別獲一個跳

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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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 

香港海關紀律人員職系和職級  
 

職級 薪級表（2008 年 4 月 1 日） 職位數目 佔總數百分比 

首長級   《一般紀律人員（指揮官級）薪級》   

海關關長 第 4 點 
181,450 元 1 0.02% 

海關副關長 第 3 點 
142,700 元 – 151,200 元 1 0.02% 

海關助理關長 第 2 點 
122,700 元 – 130,300 元 4* 0.09% 

海關總監督 第 1 點 
106,400 元 – 113,150 元 2 0.04% 

小計 8 0.17% 
海關督察/海關監督職系（主任級）   《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  

海關高級監督 第 36 至 38 點 
89,995 元 – 97,545 元 17 0.37% 

海關監督 第 32 至 35 點 
77,625 元 – 86,630 元 32 0.71% 

海關助理監督 第 26 至 31 點 
62,225 元 – 74,845 元 72 1.59% 

海關高級督察 第 21 至 25 點 
51,850 元 – 59,885 元 300 6.61% 

海關督察 第 5 至 20 點 
24,050 元 – 50,170 元 419 9.24% 

小計 840 18.52% 
關員職系（員佐級）   《一般紀律人員（員佐級）薪級》 

總關員 第 23 至 27 點 
26,185 元 – 29,365 元 309 6.81% 

高級關員 第 14 至 22 點 
20,340 元 – 25,460 元 988 21.78% 

關員 第 2 至 13 點 
13,860 元 – 19,745 元 2 391 52.71% 

 小計 3 688 81.30% 

 總計 4 536 100% 

 

註 

(1) 上述職位數目為截至 2008 年 1 月 1 日的已開設職位數目。  
(2) * 包括一個編外職位。  
(3) 因四捨五入關係，百分率的總和可能不等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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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 

香港海關工作量指標示例 

 
工作量指標 1988 年 1998 年 2006 年 2007 年 

檢獲應課稅品及應課稅品以外的物品

個案  

（價值：百萬元） 

9 905 
 

（46.6）

23 724 
 

（322.1）

38 900 
 

（332.1） 

45 876 
 

（368.8）

檢獲危險藥物個案 304 795 638 695 

有關知識產權的調查 - 4 234 10 725 10 578 

檢獲侵犯知識產權物品個案  

（價值：百萬元） 
920 

（55.9）

2 283 
（1,543）

9 860 
（183.7） 

9 837 
（185.9）

簽發的應課稅品牌照/許可證 35 574 176 782 120 246 117 668 

徵收的稅款 (百萬元)  3,799 7,905 6,956.5 7,031.4 

已追收的稅款、收得的牌照費、海關 

人員到場監督費及其他有關收費 

(百萬元) 
4.3 69.7 7.2 8.5 

反私煙執法行動檢獲物品個案 

（檢獲的香煙：千支） 
- 

47 
（73 742）

1 567 
（66 999） 

965 
（103 400）

反非法燃油執法行動檢獲物品個案 

（檢獲的碳氫油：千公升） 
- 

236 
（900） 

1 214 
（804） 

1 152 
（897） 

 
 
資料來源：管制人員報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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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 

香港海關非首長級職級 

建議薪級表 

 
職級 現行薪級表 建議薪級表 

關員職系   《一般紀律人員（員佐級）薪級》 

關員 

第 2 至 13 點(註 1) 
另加兩個長期服務增薪點，即一般紀

律人員（員佐級）薪級第 14 及 15 點

（在所屬職級服務滿 18 年及 25 年

後，可分別獲得一個增薪點） 

第 4(註 2)至 14 點(註 3) 
另加四個長期服務增薪點，即一般紀

律人員（員佐級）薪級第 15、16、17
及 18 點（在所屬職級服務滿 12 年、

18 年、24 年及 30 年後，可分別獲得

一個增薪點） 

高級關員 第 14 至 22 點 第 15 至 23 點 

總關員 第 23 至 27 點 第 24 至 29 點(註 4) 

海關督察/海關監督職系   《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 

海關督察 第 5 至 20 點(註 1)  第 5 至 21 點(註 5) 

海關高級督察 第 21 至 25 點 第 22 至 26 點 

海關助理監督 第 26 至 31 點 第 27 至 32 點 

海關監督 第 32 至 35 點 第 33 至 36 點 

海關高級監督 第 36 至 38 點 第 37 至 39 點(註 4) 
 
 
註 

(1) 關員及海關督察現時在完成一年服務後可獲一個跳薪點。  
(2) 我們不反對取消關員職級低於會考五科及格的入職學歷。  
(3) 除註（ 1）所述的跳薪點外，現建議就關員職級另加一個跳薪點，即關員在服務滿五年並通過

升級考試後，可獲一個跳薪點。  
(4) 一般紀律人員（員佐級）薪級第 28 點和第 29 點，以及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第 39 點

為建議的新增支薪點。  
(5) 除註（ 1）所述的跳薪點外，現建議就海關督察職級另加兩個跳薪點，即海關督察在服務滿  

五年及八年並通過升級考試後，可分別獲一個跳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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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2 

消防處紀律人員職系和職級 
 

職級 薪級表（2008年4月1日） 職位數目 佔總數百分比 

首長級   《一般紀律人員（指揮官級）薪級》 

消防處處長 第4點  
181,450元 1 0.01% 

消防處副處長 第3點 
142,700元 – $151,200元 1 0.01% 

消防總長 第2點 
122,700元 – 130,300元 6 0.07% 

救護總長 第2點  
122,700元 – 130,300元 1 0.01% 

副消防總長 第1點 
106,400元 – 113,150元 7 0.08% 

副救護總長 第1點 
106,400元 – 113,150元 1 0.01% 

 小計 17 0.19% 
消防隊長／消防區長職系（主任級）  《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 

高級消防區長 第36至38點  
89,995元 – 97,545元 30 0.34% 

消防區長  第 32 至 35 點  
77,625 元 – 86,630 元 42 0.48% 

助理消防區長 第26至31點  
62,225元 – 74,845元 145 1.66% 

高級消防隊長* 第21至25點  
51,850元 – 59,885元 

消防隊長* 第5至25點 
24,050元 – 59,885元 

662 7.59% 

（* 包括29個高級消防隊長（控制）／消防隊長（控制）職位） 
 小計 879 10.07% 
救護主任職系（主任級）  《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 

高級助理救護總長 第36至38點 
89,995元 – 97,545元 3 0.03% 

助理救護總長 第32至35點 
77,625元 – 86,630元 6 0.07% 

救護監督 第26至31點 
62,225元 – 74,845元 9 0.10% 

高級救護主任 第21至25點 
51,850元 – 59,885元 41 0.47% 

救護主任 第5至20點 
24,050元 – 50,170元 69 0.79% 

 小計 128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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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級 薪級表（2008年4月1日） 職位數目 佔總數百分比 

消防員職系（員佐級）  《一般紀律人員（員佐級）薪級》 

消防總隊目 
（包括58個消防總 
隊目（控制）職位） 

薪級第 23 至 27 點 
26,185元 – 29,365元 

665 7.63% 

消防隊目 
（包括119個消防 
隊目（控制）職位） 

薪級第14至22點 
20,340元 – 25,460元 

1 141 13.08% 

消防員 
薪級第3至13點 

14,275元 – 19,745元 
3 622 41.54% 

 小計 5 428 62.25% 
救護員職系（員佐級）  《一般紀律人員（員佐級）薪級》 

救護總隊目 
第23至27點 

26,185元 – 29,365元 
249 2.86% 

救護隊目 
第14至22點 

20,340元 – 25,460元 
567 6.50% 

救護員 
第3至13點 

14,275元 – 19,745元 
1 452 16.65% 

 小計 2 268 26.01% 

 總計 8 720 100% 
 
 
註 
(1) 上述職位數目為截至 2008 年 1 月 1 日的已開設職位數目，不包括其他部門的 16 個消防隊長／

區長職系職位（即民政事務總署的一個消防區長、一個助理消防區長和九個高級消防隊長／消

防隊長職位；建築署的一個助理消防區長和一個高級消防隊長／消防隊長職位，以及社會福利

署的三個高級消防隊長／消防隊長職位）。  
(2) 消防隊長和高級消防隊長職級屬直通薪級。  
(3) 因四捨五入關係，百分率的總和可能不等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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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3 

消防處工作量指標示例 
 

工作量指標 1988 年 1998 年 2006 年 2007 年

火警召喚總數 21 817 37 846 33 268 31 638 

特別服務召喚數目 13 735 20 813 21 383 22 083 

先遣急救員處理緊急救護召喚的次數 不適用 不適用 25 223 38 917 

消防車輛出動處理緊急召喚的次數 121 655 115 184

臨時調派其他局的消防車輛候命處理緊急召喚

的次數 

不適用 154 681 
23 353 35 135 

接獲的迫切火警危險投訴數目 8 639* 5 299 4 411 4 345 

就擺放雜物阻塞走火通道及出口上鎖的情況而

發出的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數目 不適用 2 721 449 732 

牌照續期/發牌數目（包括木料倉、危險品倉庫

及危險品車輛） 
585# 6 514 6 107 5 989 

發出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數目（擺放雜物阻塞

走火通道及出口上鎖除外） 
不適用 12 432 2 039 2 264 

審核建築圖則數目 8 219 9 878 12 488 12 683 

巡查消防裝置及設備次數（包括為審核維修證

明書的準確性而巡查的次數） 
9 657 38 127 86 997 90 889 

巡查醫院/診所、學校、幼兒中心、食肆、公眾

娛樂場所、卡拉 OK 場所，以及藥物倚賴者治

療康復中心的消防安全情況次數 
33 959 35 749 

巡查商業處所及綜合用途樓宇的消防安全情況

次數 

不適用 31 866 

14 418 15 228 

舉行講座及提供諮詢服務次數 379 5 236 28 228 30 185 

提出檢控的次數 1 216 540 486 574 

緊急救護服務召喚的數目 225 465 394 493 539 903 573 657

急切救護服務召喚的數目 196 201^ 69 250 34 771 36 916 

救護車、救護電單車及快速應變急救車出動處

理召喚的次數 
不適用 不適用 627 979 667 505

臨時調派其他站的救護車候命處理緊急召喚的

次數 
不適用 不適用 45 630 66 619 

 
註 
(1) * 接獲的消防安全標準及火警危險投訴數目。  
(2) # 木料倉及危險品倉庫的發牌數目。  
(3) ^ 非緊急救護服務召喚的數目。  
 

 
資料來源：管制人員報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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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4 

消防處非首長級職級 

建議薪級表 
 

職級 現行薪級表 建議薪級表 

消防組 
消防員職系   《一般紀律人員（員佐級）薪級》 

消防員 

第 3 至 13 點(註 1) 
另加兩個長期服務增薪點，即一般

紀律人員（員佐級）薪級第 14 及

15 點（在所屬職級服務滿 18 年及

25 年後，可分別獲得一個增薪點）

第 4(註 4)至 14 點 
另加四個長期服務增薪點，即一般

紀律人員（員佐級）薪級第 15、
16、17 及 18 點（在所屬職級服務

滿 12 年、18 年、24 年及 30 年後，

可分別獲得一個增薪點） 

消防隊目 第 14 至 22 點 第 15 至 23 點 
消防總隊目 第 23 至 27 點 第 24 至 29 點(註 5) 
消防隊長／消防區長職系   《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 
消防隊長(註 2) 第 5(註 3)至 25 點 第 5 至 21 點(註 6) 
高級消防隊長(註 2) 第 21 至 25 點 第 22 至 26 點 
助理消防區長 第 26 至 31 點 第 27 至 32 點 
消防區長 第 32 至 35 點 第 33 至 36 點 
高級消防區長 第 36 至 38 點 第 37 至 39 點(註 5) 
救護組   
救護員職系   《一般紀律人員（員佐級）薪級》 

救護員  

第 3 至 13 點(註 1) 
另加兩個長期服務增薪點，即一般

紀律人員（員佐級）薪級第 14 及

15 點（在所屬職級服務滿 18 年及

25 年後，可分別獲得一個增薪點）

第 4(註 4)至 14 點 
另加四個長期服務增薪點，即一般

紀律人員（員佐級）薪級第 15、
16、17 及 18 點（在所屬職級服務

滿 12 年、18 年、24 年及 30 年後，

可分別獲得一個增薪點） 
救護隊目 第 14 至 22 點 第 15 至 23 點 
救護總隊目 第 23 至 27 點 第 24 至 29 點(註 5) 
救護主任職系   《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 

救護主任 第 5(註 3)至 20 點 第 5 至 21 點(註 7) 

高級救護主任 第 21 至 25 點 第 22 至 26 點 
救護監督 第 26 至 31 點 第 27 至 32 點 
助理救護總長 第 32 至 35 點 第 33 至 36 點 
高級助理救護總長 第 36 至 38 點 第 37 至 39 點(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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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級 現行薪級表 建議薪級表 

調派及通訊組 

消防員職系   《一般紀律人員（員佐級）薪級》 
消防隊目（控制） 第 14 至 22 點 第 15 至 23 點(註 8) 
消防總隊目（控制） 第 23 至 27 點 第 24 至 29 點(註 5) 
消防隊長職系   《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 
消防隊長（控制） (註 2) 第 5 至 25 點(註 3) 第 5 至 21 點(註 6) 
高級消防隊長（控制） (註 2) 第 21 至 25 點 第 22 至 26 點 
 
 
 

 
註 

(1) 消防員及救護員職級現時設有兩個跳薪點，服務滿一年可獲一個跳薪點，服務滿五年並通過升

級考試可再獲一個跳薪點。  
(2) 消防組的消防隊長和高級消防隊長，以及調派及通訊組的消防隊長（控制）和高級消防隊長  

（控制），都屬直通薪級。  
(3) 消防隊長、消防隊長（控制）及救護主任現時在完成一年服務後可獲一個跳薪點。  
(4) 我們不反對取消消防員及救護員職級低於會考五科及格的入職學歷。  
(5) 一般紀律人員（員佐級）薪級第 28 點和第 29 點，以及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第 39 點

為建議的新增支薪點。  
(6) 有關人員須取得相關晉升資歷，才可擢升至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第 22 點及以上的支

薪點。  
(7) 除註（ 3）所述的跳薪點外，現建議就救護主任職級另加兩個跳薪點，即救護主任在服務滿  

五年及八年並取得升級所需資歷後，可分別獲一個跳薪點。  
(8) 建議消防隊目（控制）在服務滿五年並通過升級考試後，可獲一個跳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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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5 

政府飛行服務隊紀律人員職系和職級 
 

職級 薪級表（2008 年 4 月 1 日） 職位數目 佔總數百分比

首長級   《一般紀律人員（指揮官級）薪級》 

政府飛行服務隊總監 第 3 點 
142,700 元 – 151,200 元 1 0.60% 

總機師 第 1 點 
106,400 元 – 113,150 元 2 1.21% 

總飛機工程師 第 1 點 
106,400 元 – 113,150 元 1 0.60% 

 小計 4 2.41% 
機師職系   《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 

高級機師 第 36 至 38 點 
89,995 元 – 97,545 元 8 4.82% 

一級機師 第 26 至 35 點 
62,225 元 – 86,630 元 16 9.64% 

二級機師 第 14 至 25 點 
38,895 元 – 59,885 元 13 7.83% 

見習機師 第 1b 至 2 點 
18,010 元 – 20,540 元 4 2.41% 

 小計 41 24.70% 
空勤主任職系 

高級空勤主任 
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 

第 36 至 38 點 
89,995 元 – 97,545 元 

1 0.60% 

一級空勤主任 
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 

第 26 至 35 點 
62,225 元 – 86,630 元 

4 2.41% 

二級空勤主任 
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 

第 17 至 25 點 
44,665 元 – 59,885 元 

6 3.61% 

三級空勤主任 

一般紀律人員（員佐級）薪級 
第 7 和 9 點 

及 
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 

第 1b 至 16 點 
16,250 元 – 42,750 元 

16 9.64% 

 小計 27 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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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級 薪級表（2008 年 4 月 1 日） 職位數目 佔總數百分比

飛機工程師職系   《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 

高級飛機工程師 第 36 至 37 點 
89,995 元 – 93,765 元 4 2.41% 

飛機工程師 第 22 至 35 點 
53,645 元 – 86,630 元 20 12.05% 

 小計 24 14.46% 
飛機技術員職系 

總飛機技術員 
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 

第 12 至 24 點 
35,165 元 – 57,770 元 

2 1.21% 

高級飛機技術員 
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 

第 6 至 11 點 
25,620 元 – 33,455 元 

21 12.65% 

飛機技術員 

一般紀律人員（員佐級）薪級 
第 3、5、7、9 和 11 點 

及 
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 

第 1 至 5 點 
14,275 元 – 24,050 元 

47 28.31% 

 小計 70 42.17% 
 總計 166 100% 
 

 
註 

(1) 上述職位數目為截至 2008 年 1 月 1 日的已開設職位數目。  
(2) 因四捨五入關係，百分率的總和可能不等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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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6 

政府飛行服務隊非首長級職級 

建議薪級表 
 

職級 現行薪級表 建議薪級表 

機師職系   《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 

見習機師 第 1b 至 2 點 第 1b 至 2 點 
二級機師 第 14 至 25 點 第 14 至 26 點(註 2) 
一級機師 第 26 至 35 點 第 27 至 36 點 
高級機師 第 36 至 38 點 第 37 至 39 點(註 3) 
空勤主任職系   

三級空勤主任 

一般紀律人員（員佐級）薪級 
第 7 和 9 點 及 

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 
第 1b 至 16 點(註 1) 

一般紀律人員（員佐級）薪級 
第 7 和 9 點 及 

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 
第 1b 至 17 點(註 4) 

二級空勤主任 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 
第 17 至 25 點 

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 
第 18 至 26 點 

一級空勤主任 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 
第 26 至 35 點 

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 
第 27 至 36 點 

高級空勤主任 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 
第 36 至 38 點 

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 
第 37 至 39 點(註 3) 

飛機工程師職系   《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 
飛機工程師 第 22 至 35 點 第 22 至 36 點 
高級飛機工程師 第 36 至 37 點 第 37 至 38 點 
飛機技術員職系   

飛機技術員 

一般紀律人員（員佐級）薪級 
第 3、5、7、9 和 11 點 及 
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 

第 1 至 5 點 

一般紀律人員（員佐級）薪級 
第 3、5、7、9 和 11 點 及 
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 

第 1 至 6 點 
高級飛機技術員 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 

第 6 至 11 點 
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 

第 7 至 12 點 
總飛機技術員 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 

第 12 至 24 點 
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 

第 13 至 25 點 
 
 
註 
(1) 三級空勤主任職級現時設有四個跳薪點，在通過空勤人員訓練課程的第三級資格檢定考試後，

可獲兩個跳薪點；在通過第五級資格檢定考試後，可再獲兩個跳薪點。  
(2) 建議為二級機師職級增設跳薪點：二級機師如已取得直升機和定翼機兩類駕駛執照，而且須經

常執行一級機師飛行職務，可獲兩個額外跳薪點；二級機師如已取得儀錶飛行等級，按照經民

航處批准的《政府飛行服務隊操作手冊》，符合資格在海岸及日間離岸搜救行動中擔任機長，

且須經常執行一級機師飛行職務，可獲另外兩個跳薪點。  
(3) 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第 39 點為建議的新增支薪點。  
(4) 除註（ 1）所述的跳薪點外，現建議就三級空勤主任職級另加三個跳薪點，即三級空勤主任在

通過空勤人員訓練課程的第一、二及四級資格檢定考試後，可分別獲一個跳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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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7 

香港警務處紀律人員職系和職級 
 

職級  警務人員薪級表 
（2008 年 4 月 1 日） 職位數目 佔總數百分比 

首長級  

警務處處長  第 59 點 
202,000 元 

1 0.004% 

警務處副處長 
第 58 點 

166,900 元– 172,000 元 
2 0.007% 

警務處高級助理處長 第 57 點 
142,700 元– 151,200 元 

4 0.015% 

警務處助理處長 第 56 點 
122,700 元– 130,300 元 

14 0.051% 

總警司  第 55 點 
106,400 元– 113,150 元 

45 0.163% 

 小計 66 0.24% 

警務督察／警司職系 

高級警司 第 52 至 54 點 
89,995 元– 97,545 元 

87 0.32% 

警司 第 48 至 51 點 
77,625 元– 86,630 元 

258 0.94% 

總督察 第 42 至 47 點 
62,225 元– 74,845 元 

508 1.84% 

高級督察 第 37 至 41 點 
51,850 元– 59,885 元 

督察 第 23 至 41 點 
29,460 元– 59,885 元 

1 631 5.92% 

 小計 2 484 9.02% 
初級警務人員職系 

警署警長 第 21 至 29 點 
28,065 元– 37,265 元 

1 286 4.67% 

警長 第 14 至 22 點 
23,125 元– 28,785 元 

4 647 16.87% 

警員 第 2 至 14 點 
16,160 元– 23,125 元 

19 068 69.20% 

 小計 25 001 90.74% 

 總計 27 551 100% 
 
 
註 
(1) 上述職位數目為截至 2008 年 1 月 1 日的已開設職位數目。  
(2) 督察及高級督察屬直通薪級。  
(3) 因四捨五入關係，百分率的總和可能不等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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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8 

香港警務處工作量指標示例 
 

工作量指標 1988 年 1998 年 2006 年 2007 年 

回應 999 電話召喚     

� 召喚總數 552 804 661 041 684 348 

� 緊急求救召喚 
253 060 

86 152 63 368 76 345 

各類報案數目 981 744 1 077 728 1 273 454 1 303 403 
被軍裝人員拘捕的違法人士

數目 24 212 61 264 75 848 74 533 

舉報罪案總數 79 184 71 962 81 125 80 796 

舉報暴力罪案數目 15 724 14 682 14 847 14 934 

致電警方熱線次數 1 203 8 764 46 725 48 272 

交通意外數字     

� 輕傷 11 733 10 729 12 346 12 765 

� 死亡或重傷 4 580 3 262 2 396 2 458 

檢控超速駕駛人士票數 129 535 194 811 216 198 216 945 

被捕非法入境者人數 20 987 14 613 3 173 3 007 

截獲越南非法入境者人數 18 098 900 602 622 

人群管理事件次數 - 229 364 391 

 
 
 
 
資料來源：管制人員報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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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9 

香港警務處非首長級職級 

建議薪級表 
 

職級 現行薪級表 
《警務人員薪級》 

建議薪級表 
《警務人員薪級》 

初級警務人員職系 

警員 

第 2 至 14 點(註 1) 
另加兩個長期服務增薪點，即

警務人員薪級第 15 及 16 點

（在所屬職級服務滿 18 年及

25 年後，可分別獲得一個

增薪點） 

第 3(註 2)至 15 點 
另加四個長期服務增薪點，即警

務人員薪級第 16、17、18 及

19 點（在所屬職級服務滿 12 年、

18 年、24 年及 30 年後，可分別

獲得一個增薪點） 

警長 第 14 至 22 點 第 15 至 23 點 

警署警長 第 21 至 29 點 第 22 至 31 點 

警務督察／警司職系 

督察(註 3) 第 23 至 41 點(註 4) 第 23 至 37 點(註 5) 

高級督察(註 3) 第 37 至 41 點 第 38 至 42 點 

總督察 第 42 至 47 點 第 43 至 48 點 

警司 第 48 至 51 點 第 49 至 52 點 

高級警司 第 52 至 54 點 第 53 至 54a 點(註 6) 

 
 
註 
(1) 警員現時設有四個跳薪點，在警察學院結業後可獲一個跳薪點，服務滿一年可獲第二個跳薪

點，服務滿兩年可獲第三個跳薪點，服務滿五年並通過升級考試可獲第四個跳薪點。  
(2) 我們不反對取消警員職級低於會考五科及格的入職學歷。  
(3) 督察及高級督察屬直通薪級。  
(4) 督察現時設有三個跳薪點，服務滿一年可獲兩個跳薪點，服務滿兩年可獲第三個跳薪點。  
(5) 有關人員須通過升級考試，才可擢升至警務人員薪級第 38 點及以上的支薪點。  
(6) 警務人員薪級第 54a 點為建議的新增支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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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 

入境事務處紀律人員職系和職級 
 

職級 薪級表（2008年4月1日） 職位數目 佔總數百分比 

首長級   《一般紀律人員（指揮官級）薪級》   

入境事務處處長 第 4 點 
181,450元 1 0.02% 

入境事務處副處長 第 3 點 
142,700元 – 151,200元 1 0.02% 

入境事務處助理處長 第 2 點 
122,700元 – 130,300元 6 0.12% 

高級首席入境事務主任 第 1 點 
106,400元 – 113,150元 2 0.04% 

 小計 10 0.20% 
入境事務主任職系（主任級）    《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 

首席入境事務主任 第36至38點 
89,995元 – 97,545元 12 0.24% 

助理首席入境事務主任 第32至35點 
77,625元 – 86,630元 24 0.48% 

總入境事務主任 第26至31點 
62,225元 – 74,845元 84 1.67% 

高級入境事務主任 第21至25點 
51,850元 – 59,885元 365 7.25% 

入境事務主任 第5至20點 
24,050元 – 50,170元 1 172 23.28% 

 小計 1 657 32.92% 
入境事務助理員職系（員佐級）   《一般紀律人員（員佐級）薪級》 

總入境事務助理員 第 22 至 26 點 
25,460元 – 28,525元 538 10.69% 

高級入境事務助理員 第 13 至 21 點 
19,745元 – 24,760元 1 959 38.91% 

入境事務助理員 第 3 至 12 點 
14,275元 – 19,150元 871 17.30% 

 小計 3 368 66.90% 

 總計 5 035 100% 

 

 

註 
(1) 上述職位數目為截至 2008 年 1 月 1 日的已開設職位數目。  
(2) 因四捨五入關係，百分率的總和可能不等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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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1 

入境事務處工作量指標示例 
 

工作量指標 1988 年 1998 年 2006 年 2007 年 

處理的入境簽證數目 42 406 89 993 143 943 165 135 
處理的旅遊簽證／旅遊許可證 
（包括網上快證）數目 不適用 423 750 421 031 433 447 

經檢查的旅客／車輛／船隻數目 
（包括陸、海及空） 64 028 491 128 470 527 222 093 150 238 406 380

延期逗留的申請數目 666 555 1 193 272 248 037 274 262 
入境處特遣隊行動次數（包括偽證和

非法入境個案調查） - 3 448 28 711 30 795 

進行調查次數 24 560 65 746 66 030 58 203 
被檢控的違例者人數 4 914 24 887 15 365 11 037 
接獲涉及酷刑的聲請個案數目 - - 514 1 583 
簽發的身分證及登記事項證明書 1 489 553 554 278 527 063 597 868 
根據全港市民換領身分證計劃 
簽發的身分證 不適用 不適用 1 521 272 524 491 

核實永久性居民身分證資格的申請 不適用 89 770 63 729 61 428 
簽發的出生／死亡／結婚／ 
領養證明書 147 536 106 856 121 675 126 184 

香港特區護照申請數目 203 416 423 048 496 736 538 723 
在香港以外地方身陷困境的香港居民

及其家人要求協助的次數 不適用 570 1 818 1 474 

透過熱線電話 1868 打出和接獲的

電話數目 不適用 不適用 110 148 105 313 

 
 
資料來源：管制人員報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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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2 

入境事務處非首長級職級 

建議薪級表 
 

職級 現行薪級表 建議薪級表 

入境事務助理員職系   《一般紀律人員（員佐級）薪級》 

入境事務助理員 

第 3 至 12 點(註 1) 
另加兩個長期服務增薪點，即一般

紀律人員（員佐級）薪級第 13 及

14 點（在所屬職級服務滿 18 年及

25 年後，可分別獲得一個增薪點）

第 3 至 13 點 
另加四個長期服務增薪點，即一般

紀律人員（員佐級）薪級第 14、15、
16 及 17 點（在所屬職級服務滿

12 年、18 年、24 年及 30 年後，可

分別獲得一個增薪點） 

高級入境事務助理員 第 13 至 21 點 第 14 至 22 點 

總入境事務助理員 第 22 至 26 點 第 23 至 28 點(註 2) 

入境事務主任職系   《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 

入境事務主任 第 5 至 20 點(註 1) 第 5 至 21 點(註 3) 

高級入境事務主任 第 21 至 25 點 第 22 至 26 點 

總入境事務主任 第 26 至 31 點 第 27 至 32 點 

助理首席入境事務主任 第 32 至 35 點 第 33 至 36 點 

首席入境事務主任 第 36 至 38 點 第 37 至 39 點(註 2) 
 
 
註 
(1) 入境事務助理員及入境事務主任現時在完成一年服務後可獲一個跳薪點。  
(2) 一般紀律人員（員佐級）薪級第 28 點及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第 39 點為建議的新增支

薪點。  
(3) 除註（ 1）所述的跳薪點外，現建議就入境事務主任職級另加兩個跳薪點，即入境事務主任在

服務滿五年及八年並通過升級考試後，可分別獲一個跳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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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3 

廉政公署紀律人員 

職系和職級 
 

職級 廉政公署人員薪級表 
（2008 年 4 月 1 日）

職位數目 佔總數百分比

首長級    

執行處處長 第 48 點 
166,900 元 – 172,000 元

1 0.10% 

執行處副處長 第 47 點 
142,700 元 – 151,200 元

2 0.19% 

社區關係處高級助理處長 第 47 點 
142,700 元 – 151,200 元

1 0.10% 

防止貪污處高級助理處長 第 47 點 
142,700 元 – 151,200 元

1 0.10% 

助理處長 第 46 點 
122,700 元 – 130,300 元

8 0.77% 

廉政公署秘書 第 46 點 
122,700 元 – 130,300 元

1 0.10% 

小計 14 1.36% 
廉政主任職系 

高級廉政主任 第 42 至 44 點 
89,995 元 – 97,545 元 41 3.93% 

廉政主任（甲） 第 35 至 41 點 
69,240 元 – 86,630 元 113 10.84% 

廉政主任（乙） 第 28 至 34 點 
51,160 元 – 66,660 元 

廉政主任（丙） 第 12 至 34 點 
25,550 元 – 66,660 元 

378 36.28% 

助理廉政主任 第 2 至 12 點 
13,995 元 – 25,550 元 380 36.47% 

小計 912 8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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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級 
廉政公署人員薪級表 

(2008 年 4 月 1 日) 
職位數目 佔總數百分比

廉政調查員職系 

總廉政監督 第 28 至 34 點 
51,160 元 – 66,660 元 6 0.58% 

高級廉政監督 第 22 至 27 點 
37,995 元 – 48,145 元 13 1.25% 

廉政監督 第 12 至 20 點 
25,550 元 – 34,140 元 21 2.02% 

廉政調查員（主隊） 第 2 至 12 點 
13,995 元 – $25,550 元 71 6.81% 

廉政調查員（服務） 第 2 至 7 點 
13,995 元 – $19,050 元 5 0.48% 

小計 116 11.14% 
總計 1 042 100% 

 
 
註 
(1) 廉政公署人員薪級表第 3 及 15 點均不是遞增薪點。  
(2) 上述職位數目為截至 2008 年 1 月 1 日的已開設職位數目，且不包括 15 個已凍結／後備職位。 
(3) 廉政主任（乙／丙）職級屬直通薪級。  
(4) 因四捨五入關係，百分率的總和可能不等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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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4 

廉政公署工作量指標示例 
 

工作量指標 1988 年 1998 年 2006 年 2007 年

接獲的貪污舉報（與選舉有關之貪污舉報除外） 2 253 3 555 3 339 3 600

� 有關公共機構 1 100 1 695 1 302 1 224

� 有關私營機構 1 153 1 860 2 037 2 376

有關選舉的投訴 90 459 57 913

全年的總調查個案總數 1 652 3 774 4 022 5 054

� 已完成調查 1 161 2 268 2 584 2 799

� 來年繼續調查 491 1 506 1 438 2 255

完成的審查工作報告數目 61 102 96 92

建議新研究的防貪項目 74 221 254 266

已接觸的政府部門/公共機構 57 110 96 118

已探訪/接觸的中學或專上學院 -  479 492 445
 
 
 
資料來源：  管制人員報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預算）及廉政公署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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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5 

廉政公署非首長級職級 

建議薪級表 
 

職級 
現行薪級表 

《廉政公署人員薪級表》

建議薪級表 

《廉政公署人員薪級表》

廉政主任職系 

助理廉政主任 第 2 至 12 點 第 4(註 2)至 14(註 3)點  

廉政主任（丙） (註 1) 第 12 至 34 點 第 12 至 28 點(註 3, 4) 

廉政主任（乙） (註 1) 第 28 至 34 點 第 29 至 35 點 

廉政主任（甲） 第 35 至 41 點 第 36 至 42 點 

高級廉政主任 第 42 至 44 點 第 43 至 44a (註 5)點 

廉政調查員職系 
廉政調查員（服務） 第 2 至 7 點 第 2 至 8 點 

廉政調查員（主隊） 第 2 至 12 點 第 4(註 2)至 14(註 3)點 

廉政監督 第 12 至 20 點 第 12 至 21 點 

高級廉政監督 第 22 至 27 點 第 23 至 28 點 

總廉政監督 第 28 至 34 點 第 29 至 35 點 

 
 
註 
(1) 廉政主任（乙／丙）職級屬直通薪級。  
(2) 我們不反對取消廉政調查員（主隊）及助理廉政主任職級低於會考五科及格的入職學歷。  
(3) 建議在廉政調查員（主隊）、助理廉政主任及廉政主任（丙）的第二份合約增設一個跳薪點。  
(4) 有關人員須通過升級檢定考試，才可擢升至廉政公署人員薪級第 29 點及以上的支薪點。  
(5) 廉政公署人員薪級第 44a 點為建議的新增支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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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6 

現行紀律部隊首長級職級 
 

紀律人員薪級表 相類文職首長級職級 紀律部隊首長級職級 

一般紀律人員（指揮官級）  
薪級第 1 點  

廉政公署人員薪級第 45 點  

警務人員薪級第 55 點  

首長級薪級第 D1 點 (註 1) 

總飛機工程師  
總機師  
懲教事務總監督  
海關總監督  
總警司  
副救護總長  
副消防總長  
總經理（懲教署工業組）

高級首席入境事務主任  

一般紀律人員（指揮官級）  
薪級第 2 點  

廉政公署人員薪級第 46 點  

警務人員薪級第 56 點  

首長級薪級第 D2 點  

懲教署助理署長  
海關助理關長  
警務處助理處長  
入境事務處助理處長  
廉政公署助理處長  
救護總長  
消防總長  
廉政公署秘書  

一般紀律人員（指揮官級）  
薪級第 3 點  

廉政公署人員薪級第 47 點  

警務人員薪級第 57 點  

首長級薪級第 D3 點  

政府飛行服務隊總監  
懲教署副署長  
海關副關長  
消防處副處長  
入境事務處副處長  
執行處副處長  
警務處高級助理處長  
社區關係處高級助理處長

防止貪污處高級助理處長

廉政公署人員薪級第 48 點  

警務人員薪級第 58 點  
首長級薪級  

第 D4／D5 點 (註 2) 
警務處副處長  
執行處處長  

一般紀律人員（指揮官級）  
薪級第 4 點  

首長級薪級第 D6 點  

懲教署署長  
海關關長  
消防處處長  
入境事務處處長  

警務人員薪級第 59 點  首長級薪級第 D8 點  警務處處長  

 
註 

(1) 一般紀律人員（指揮官級）薪級第 1 點、廉政公署人員薪級第 45 點及警務人員薪級第 55 點的  
起薪及頂薪均較首長級薪級第 1 點的相關薪點高 3%。  

(2) 警務人員薪級第 58 點和廉政公署人員薪級第 48 點的起薪等同首長級薪級第 4 點的第 2 薪點， 
頂薪則等同首長級薪級第 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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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7 

建議的一般紀律人員薪級表  
2008-09 年 

一般紀律人員   
（ 員佐級） 薪級表  

一般紀律人員   
（ 主任級） 薪級表  

一般紀律人員   
（ 指 揮 官 級） 薪級表

支薪點  元 支薪點  元 支薪點  元 
      

29* 31,750 39* 100,780  (186,900)*
28* 30,540 38 97,545  4 181,450  
27 29,365  37 93,765    
26 28,525  36 89,995   (155,750)*
25 27,665  35 86,630   (151,200) 

24 26,870  34 83,420   (146,950) 
23 26,185  33 80,430  3 142,700  
22 25,460  32 77,625    
21 24,760  31 74,845   (134,200)*
20 24,105  30 72,135   (130,300) 
19 23,465  29 69,540   (126,500) 
18 22,815  28 66,985  2 122,700  
17 22,150  27 64,585    
16 21,540  26 62,225   (116,550)*
15 20,940  25 59,885   (113,150) 
14 20,340  24 57,770   (109,700) 
13 19,745  23 55,675  1 106,400 
12 19,150  22 53,645    
11 18,565  21 51,850    
10 17,980  20 50,170    
9 17,415  19 48,320    
8 16,830  18 46,585    
7 16,250  17 44,665    
6 15,750  16 42,750    
5 15,100  15 40,810    
4 14,685  14 38,895    
3 14,275  13  37,030    
2  13,860  12 35,165    
1 13,480  11 33,455    

 1a  13,105  10 31,845    
  9 30,280    
  8 28,705    
  7 27,155    
  6 25,620    
  5 24,050    
  4 22,690    
  3 21,620    
  2 20,540    
  1 19,665    
  1a  18,820    
  1b  18,010    
  1c  17,240    
  1d  16,500    

註 

(1) * 代表建議的新增支薪點或增薪點。  
(2) 一般紀律人員（指揮官級）薪級表括號內的數字，代表在該職級每完成兩年服務後的增薪。  

一般紀律人員（指揮官級）薪級第 4 點適用於四名紀律部隊首長，他們的薪酬待遇屬首長級  
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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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警務人員薪級表  
2008-09 年  

 
支薪點  元  支薪點  元 

     
38 53,645   (208,050)* 
37 51,850  59 202,000 
36 50,170    
35 48,320   (177,150)* 
34 46,585   (172,000) 
33 44,665  58 166,900 
32 42,785    
31 40,900   (155,750)* 
30 39,070   (151,200) 

29 37,265   (146,950) 
28 35,495  57 142,700 
27 33,720    
26 32,255   (134,200)* 
25 31,285   (130,300) 
24 30,370   (126,500) 
23 29,460  56 122,700 
22 28,785    
21 28,065   (116,550)* 
20 27,330   (113,150) 
19 26,635   (109,700) 
18 25,895  55 106,400 
17 25,170    
16 24,475  54a* 100,780 
15 23,805  54 97,545 
14 23,125  53 93,765 
13 22,470  52 89,995 
12 21,835  51 86,630 
11 21,305  50 83,420 
10 20,590  49 80,430 
9 19,975  48 77,625 
8 19,360  47 74,845 
7 18,805  46 72,135 
6 18,230  45 69,540 
5 17,695  44 66,985 
4 17,180  43 64,585 
3 16,655  42 62,225 
2 16,160  41 59,885 
1 15,690  40 57,770 
1a 15,235  39 55,675 

 
註 

(1) * 代表建議的新增支薪點或增薪點。  
(2) 警務人員薪級第 55 至 59 點屬於首長級。括號內的數字，代表在該職級每完成兩年服務後的增

薪。警務人員薪級第 59 點適用於警務處處長，其薪酬待遇屬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

會的職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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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廉政公署人員薪級表  
2008-09 年  

 
支薪點  元  支薪點  元 

     
32  61,485    (177,150)* 
31  58,875    (172,000) 
30  56,295   48 166,900  
29  53,740     
28  51,160    (155,750)* 
27  48,145    (151,200) 

26  46,685    (146,950) 
25  44,545   47 142,700  
24  42,335     
23  40,170    (134,200)* 
22  37,995    (130,300) 
21  35,810    (126,500) 
20  34,140   46  122,700  
19  32,480     
18  31,105    (116,550)* 
17  29,730    (113,150) 
16  28,350    (109,700) 
15  27,310   45 106,400 
14  26,965     
13  26,265   44a* 100,780 
12  25,550   44  97,545  
11  24,180   43  93,765  
10  22,815   42  89,995  
9  21,550   41  86,630  
8  20,305   40  83,420  
7  19,050   39  80,370  
6  17,730   38  77,580  
5  16,410   37  74,775  
4  15,100   36  72,060  
3  14,550   35  69,240  
2  13,995   34  66,660  
1 13,490  33  64,055  

 
 
註 

(1) 廉政公署人員薪級第 3 點和第 15 點都不是遞增薪點。  
(2) * 代表建議的新增支薪點或增薪點。  
(3) 廉政公署人員薪級第 45 至 48 點屬於首長級，括號內的數字，代表在該職級每完成兩年服務後

的增薪。  
 



 

 
 


